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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教育局关于开展“三无”幼儿园
安全管理专项治理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高新区、经开区、食品区教育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吉林省学前教育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吉综治办﹝2012﹞6号）等有关法规和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我市民办幼儿园（尤其是“三无”幼儿园）的安全管理工作，确保广大在园师生的人身安全，按照省教育厅《关于开展“三无”幼儿园安全管理专项治理工作的紧急通知》（吉教基二字﹝2015﹞1号）要求，市教育局决定从1月至3月在全市集中开展“三无”幼儿园安全管理专项治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项治理对象
全市无审批、无备案、无办学许可证的民办幼儿园，简称“三无”幼儿园。

二、专项治理内容
包括“三无”幼儿园的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安全管理状况、交通安全保障情况、消防安全状况、园舍设施和场所安全状况、周边安全状况、安全教育落实情况、食品卫生安全状况等。

三、工作原则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各县（市）区、开发区可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辖区内学前教育的实际状况，采取“批”、“停”、“关”办法妥善处理“三无”幼儿园。对符合基本办园条件，但未登记注册的民办幼儿园，限期补办办园许可证；对不具备办园条件，在限定整改期限内仍然达不到安全设置标准要求的，坚决予以取缔；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三无”幼儿园应立即坚决予以取缔。
四、时间安排

（一）摸底排查阶段（1月19日—30日）。各县（市）区、开发区教育局会同有关部门组建联合检查组，对辖区内“三无”幼儿园就安全管理工作依法进行一次彻底排查，建立详细台账，提出整改意见。将辖区内“三无”幼儿园的基本情况、安全管理工作状况及整改意见和整改时限列出清单。对在排查中发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三无”幼儿园立即坚决予以取缔，同时做好在园幼儿分流及维护社会稳定工作。1月30日前将排查情况形成书面材料报送市教育局民办教育管理办公室（电子邮箱：mbjy2071111@126.com,联系电话：62071111）。
（二）限期整改阶段（1月31日—2月28日）。各县（市）区、开发区教育局在全面摸底排查的基础上对辖区内存在的不具备基本办园条件，有安全隐患的“三无”幼儿园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督促其整改。在整改过程中，落实整改措施，跟踪了解其整改情况，排除安全隐患，确保安全工作全覆盖，不留死角。对整改后达到办园标准，符合安全要求的，颁发办园许可证。
（三）清理整顿阶段（3月1日—20日）。各县（市）区、开发区组成联合执法小组，对整改后仍达不到办园标准和安全要求的“三无”幼儿园，坚决予以取缔，情节严重的，交由司法机关处置。对于取缔的“三无”幼儿园，逐一做好工作预案，做好原有幼儿的分流工作，做好举办者和家长的工作，确保社会稳定。
专项治理工作结束后，各县（市）区、开发区教育局对专项治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认真梳理汇总，形成总结报告于3月20日前报送市教育局民办教育管理办公室。期间，市教育局将组成由相关处室参加的联合检查组，以随机检查的方式，对各县（市）区、开发区教育局“三无”幼儿园安全管理专项治理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抽查和跟踪。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部署安排。各县（市）区、开发区教育局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立即组织召开包括“三无”幼儿园在内的幼儿园园长安全管理工作会议，对此次专项治理工作进行全面部署。要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和责任，依法明确幼儿园园长是园内安全管理工作第一责任人，推动幼儿园完善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建设。要加强对幼儿园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的指导，全面掌握幼儿园安全工作状况，指导幼儿园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二）加强联动，齐抓共管。开展“三无”幼儿园安全管理专项治理工作任务重，难度大，各县（市）区、开发区要建立起包括消防、公安、食药监等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幼儿园安全监管机制，明确各部门相关职责，形成工作合力。要组成联合执法小组，把此次专项治理工作和打击非法办园工作结合起来，确保专项治理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
（三）加强监管，落实责任。此次专项治理工作将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举办、谁负责”的原则，各县（市）区、开发区教育局要切实担负起对所属民办幼儿园的监管职责，强化日常安全管理。对无视幼儿园安全管理工作的教育行政部门有关人员及园长，决不姑息迁就，严肃追究责任。对专项治理工作不力的县（市）区、开发区教育局，市教育局将约谈主要负责人和分管领导，情节严重的，追究责任。对于经过专项治理仍存在严重安全隐患，酿成安全事故的，市教育局将会同或报请有关部门追究有关领导和当事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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